國立臺南大學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
設備或器材借用辦法

101年9月24日101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系務會議通過
107年9月10日107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通過

第1條 本辦法所稱之設備或器材包括數位式攝影機、單槍投影機、數位板、麥克風、筆記型電腦、桌上型電腦等設備，提供教師、學生作為教學、研究使用之各種輔助設備或器材。

第2條 借用規則：

1、 採預約制度，需於借用時間三天前填寫申請單提出申請，將依預約時間先後安排借用順位。借用時請於物品借用及上班日之時段（8：30-12：00；13：30-17:00）時段，帶證件至系辦公室領取設備或器材。

2、 逾期歸還超過2次者或無遵守以下之規則者，即停止該申請人該學期之借用資格。

3、 教師所需教學器材或設備得填寫「財產長期借用保管單」後，予以借用。

4、 相關設備或器材借用天數如下表，若歸還日期為假日，則於收假日當天歸還：

	類別
	物品
	天數
	備註

	短期借用
	數位式攝影機
	3天
	DV為硬碟式，歸還時請務必清除個人拍攝之內容。

	
	單槍投影機
	3天
	前一天需先預先登記。

	
	數位板
	2星期
	如無人預借，可以再行續借。

	
	麥克風、筆記型電腦、音箱
	1天
	非教學或活動公務使用恕不出借。

	
	其他
	彈性
	視物品借用狀況而定。

	長期借用
	桌上型電腦
	長期
	本系研究生才可借用，需填寫「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器材借用申請單」，經指導教授或導師同意，由系主任審核通過，填寫「財產長期借用保管單」後予以借用，負保管與賠償責任。


5、 相關設備或器材借用時段另行公告通知。

第3條 借用設備或器材皆須將姓名、系別年級、聯絡電話、日期、數量、品名與財產編號填寫清楚。並將抵押之証證交給管理員，俟借用設備或器材歸還後准予領回。
第4條 若設備或器材因借用者保管疏忽而遺失，須負賠償責任。（照價賠償或以相同產品償還）

第5條 借用流程：

1、 填表：請詳細填寫「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器材借用申請單」各項資料。
2、 簽署：請任課教師簽名(使用時為課程用途時)，或請本系主任簽名(使用時非教學用途時)。
3、 申請：請於上班日之時段（8：30-12：00；13：30-17:00），向本系辦公室提交申請單辦理預約申請。
4、 領取：請於依借用時間及上班日之時段（8：30-12：00；13：30-17:00）或領取器材。

5、 歸還：請於指定期限前及上班日之時段（8：30-12：00；13：30-17:00）將器材送回，經點收檢查後完成歸還手續。(抵押證件者取回證件) 
第6條 各項儀器設備雖有借用期限，但仍以系上行政與教學使用為優先；若有必要，得以在期限內要求歸還。

第7條 因特殊原因而需借用相關物品或借用日數超過規範期限，得填寫「美術學系器材借用申請單」，並提出企畫書或說明報告，經指導教授或導師同意，由系主任審核通過，填寫「財產長期借用保管單」後予以借用，負保管與賠償責任。
第8條 本辦法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
國立臺南大學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器材借用申請單
	課 程 名 稱
	
	指導老師(系主任)簽名
	   

	借用品項
	

	用       途
	

	借用人
	

	班 別 年級
	
	學  號
	
	連絡電話
	

	系辦經辦人員
	

	系主任
	

	借出日期
	年     月    日    時
	歸還日期
	年    月    日    時

	出借管理人
	
	歸還管理人
	

	備註：逾期歸還超過2次者或無遵守相關規定者，即停止申請人該學期之借用資格。



	借出人器材確認簽名
	


『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』短期物品借用登記表

	借用人基本資料
	借用品項名稱
	配　件
	抵押證件
	借用日期
	借出
經辦人
	歸還日期
	歸還
經辦人

	班級
	
	□數位攝影機（灰、黑）   □腳架     □數位相機　

□筆記型電腦　□延長線  □麥克風　 □單槍投影機
□數位繪圖板+數位筆

□教室鑰匙　　　     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

財產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□充電器　    □電源線　
□背包提袋　  □滑鼠

□電池（ ）個 □USB線

□其他　　      　     　
	□ 學生證

□ 身份證

□ 健保卡（僅借用數位板者才能抵押）
	

	
	
	

	姓名
	
	
	
	
	
	
	
	

	電話
	
	
	
	
	
	
	
	

	班級
	
	□數位攝影機（灰、黑）   □腳架     □數位相機　

□筆記型電腦　□延長線  □麥克風　 □單槍投影機
□數位繪圖板+數位筆：編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教室鑰匙　　　     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

財產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□充電器　    □電源線　
□背包提袋　  □滑鼠

□電池（ ）個 □USB線

□其他　　      　     
	□ 學生證

□ 身份證

□ 健保卡（僅借用數位板者才能抵押）
	

	
	
	

	姓名
	
	
	
	
	
	
	
	

	電話
	
	
	
	
	
	
	
	

	班級
	
	□數位攝影機（灰、黑）   □腳架     □數位相機　

□筆記型電腦　□延長線  □麥克風　 □單槍投影機
□數位繪圖板+數位筆：編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教室鑰匙　　　     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

財產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□充電器　    □電源線　
□背包提袋　  □滑鼠

□電池（ ）個 □USB線

□其他　　      　     
	□ 學生證

□ 身份證

□ 健保卡（僅借用數位板者才能抵押）
	

	
	
	

	姓名
	
	
	
	
	
	
	
	

	電話
	
	
	
	
	
	
	
	

	班級
	
	□數位攝影機（灰、黑）   □腳架     □數位相機　

□筆記型電腦　□延長線  □麥克風　 □單槍投影機
□數位繪圖板+數位筆：編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教室鑰匙　　　     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

財產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□充電器　    □電源線　
□背包提袋　  □滑鼠

□電池（ ）個 □USB線

□其他　　      　     
	□ 學生證

□ 身份證

□ 健保卡（僅借用數位板者才能抵押）
	

	
	
	

	姓名
	
	
	
	
	
	
	
	

	電話
	
	
	
	
	
	
	
	

	班級
	
	□數位攝影機（灰、黑）   □腳架     □數位相機　

□筆記型電腦　□延長線  □麥克風　 □單槍投影機
□數位繪圖板+數位筆：編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教室鑰匙　　　     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

財產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□充電器　    □電源線　
□背包提袋　  □滑鼠

□電池（ ）個 □USB線

□其他　　      　     
	□ 學生證

□ 身份證

□ 健保卡（僅借用數位板者才能抵押）
	

	
	
	

	姓名
	
	
	
	
	
	
	
	

	電話
	
	
	
	
	
	
	
	


注意：請借用者參看本系借用規定，謝謝合作！

	No.
	分 類 編 號
	序號
	財產名稱
	規格描述
	數量
	現值
	異動日期
	年限
	放置位置
	備註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國立臺南大學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 財產長期借用保管單

長期借用保管人： 

指導教授/導師簽名：

借用日期：

歸還日期：
